

长治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组织新一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制修订工作的通知


1、 出台背景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24〕5号）和《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关于组织新一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修定工作的通知》（晋应急发〔2024〕79号）要求，为完善我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提升全市应急预案管理水平。
2、 工作目标
[bookmark: _GoBack]决定从即日起至2026年底，利用3年时间组织新一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修订工作。


